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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责 

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主要职责： 

1．承担局信息化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 

2．承担局政府网站、行政办公系统建设、运行维护工作。 

3．承担计算机网络系统和信息安全防护等工作。 

4．承担视频会议系统、应急管理平台的技术支持和运行维

护工作。 

5．承担局新闻宣传、党建宣传服务保障工作。 

6．承担局舆情信息监测和处理工作。 

7．指导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推进工作。 

8．承办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国家铁路局设信息中心 6 个内设机构，包括综合处（人事

处、党群工作处）、技术处（网络安全处）、应用开发处、网站

管理处、新闻信息采编处、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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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 2024 年部门预算表 

（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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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 2024 年部门预算 

安排情况说明 

 

一、收支总预算 

2024 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收支总预算 3176.99 万元。按

照综合预算管理的原则，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收入和支出均纳

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其他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

输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二、收入预算 

2024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收入预算 3176.99 万元。其中，

上年结转 67.31 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2.12%；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收入 2216.18 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69.76%；事业收入 747 万元，

占收入预算的 23.51%；其他收入 1.5 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0.05%；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145 万元，占收入预算的 4.56%。 

三、支出预算 

2024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支出预算 3176.99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1717.87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54.07%；项目支出 1459.12

万元，占支出预算的 45.93%。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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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2283.49

万元。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216.18 万元，上年结转

67.31 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9.23 万元，交通

运输支出 2003.92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90.34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4 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16.18 万

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厉行节

约办一切事业，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款）预算数为 132.38 万元，其中： 

1．事业单位离退休（项），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

休经费，预算 2 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主要用于

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预算 82.8 万元。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主要用于单位

缴纳职业年金支出，预算 47.58 万元。 

（二）交通运输支出（类）铁路运输（款）预算数为 2003.8

万元。其中：其他铁路运输支出（项），主要是国家铁路局信息

中心用于履职的支出，预算 2003.8 万元。 

（三）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预算数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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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 

1．住房公积金（项）预算数为 46 万元。 

2．购房补贴（项）预算数为 34 万元。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024 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757.18

万元。其中，人员经费 677.18 万元、日常公用经费 80 万元。 

七、其他有关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24 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政府采购预算 808.6 万元，其

中，货物类 34.6 万元，服务类 774 万元。 

（二）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4 年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项目支出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

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1459.12 万元。根据以前年度绩效评

价结果，优化 2024 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在2024年部门预算中反映网络安全工

作与信息系统运维 2 个项目绩效目标，详见部门公开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一般公

共预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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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

取得的收入。 

三、其他收入：指除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

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安排、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

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指预计用非财政拨款结余资金弥

补本年度收支差额的数额。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指政府在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

支出。 

1.事业单位离退休：指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支出。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指机关事业单位实

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3.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

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七、交通运输支出（类）铁路运输：指国家铁路局信息中心

用于履职的支出，为其他铁路运输支出。 

八、住房保障支出：指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1.住房公积金：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

http://wiki.mbalib.com/wiki/%3A2B%25%25%15%3E+
http://wiki.mbalib.com/wiki/%3AE8%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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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 

2.提租补贴：指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位向职

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3.购房补贴：指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

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